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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市民爆企业整合方案草案

为依法依规、科学合理规划布局民爆企业，推进民爆企业市

场化整合、规模化经营、规范化管理，促进民爆行业高质量发展，

按照山东省非煤矿山整治工作统一部署要求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《工业和信息

化部关于推进民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工信部安全〔2018〕

237 号，国务院公报 2019 年第 5 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划

等精神，以及加强安全生产和民爆行业管理需要。现就烟台市民

爆企业整合工作提出如下方案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统筹民

爆领域发展与安全，以产权保护为基础，以保障职工合法权益为

前提，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方向，以国有公司控股、民营企业参

股为实现形式，以规模化、规范化、集约化经营为目标，按照法

治化、标准化、市场化要求，坚持依法依规、标本兼治、合理规

划、优化布局原则，积极稳妥有序推进民爆企业整合重组，实现

民爆行业安全发展、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整合主体

烟台交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烟台交运）作为全市民爆

企业整合工作的运作主体、国有出资主体。被整合范围为烟台市

境内具有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资质的企业及其关联的爆破企业、运



2

输企业和业务。采取市场化运作、协商谈判方式将目前独立经营

的销售企业整合为 1 家独立法人的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公司，股

东由国有股东及同意以资产入股的民爆企业组成，烟台交运作为

整合主体持股比例不低于 51%，其他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不高于

49%。不愿参股的企业，其应分配股权优先转让给被整合范围内

有意愿参股的民爆企业。二次分配剩余股权，由国有股东收购。

三、整合路径

（一）尽调及评估。组织第三方对同意参股的民爆企业的资

产负债情况、经营财务情况、法律关系等进行系列调查，对资产

价值进行评估。聘请第三方机构对社会稳定性进行风险评估。按

照有关程序，组织开展专家论证、合法性审查等工作。

（二）注册成立新公司。根据评估及谈判结果确定股东出资

额和股权比例，签署合资协议，拟定公司章程，注册成立新公司。

（三）规范新公司运营管理。新公司注册成立后，实施直线

式统一管理模式，对生产经营的采购、配送、监管、爆破等环节

全面实行标准化、制度化管理。根据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和中

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法人治理结构，按照公司章程聘

任各级管理人员，负责对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。统筹考虑民爆领

域销售、运输、使用各相关环节，工信、公安、交通等部门支持

新公司建立适度集中的统一运输配送体系，提高集约化水平；支

持新公司根据安全生产管理和发展需要，优化布局营业性爆破单

位的许可设立；支持新公司扩大经营规模、完善销售布局，实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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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运输爆破服务一体化发展经营。

四、权益保障

（一）地方政府权益保障。除企业所得税之外的其它税款均

可在属地缴纳，最大限度保障地方利益。

（二）民爆企业经营者权益保障。国有股东按照签署的合资

协议确定投入资金，有偿取得股权。整合后的新公司发挥集中统

一优势，实现规模化效益，提高股东回报率，按股权比例分红保

障股东利益。

（三）职工利益保障。对与原民爆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，

本着员工自愿的原则全部接收，由新公司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合理

安排岗位，安排岗位时充分考虑员工的工作地点、薪酬及合同期

限。职工个人不愿进入新公司的，依法依规由相关企业妥善解决。

原民爆企业返聘的关键岗位人员继续留用，其余岗位根据需要，

在聘任期或者 1 年内不解聘，聘任期满或 1 年后根据需要另行协

商。整合初期被整合的民爆企业作为分公司保留，原负责人暂时

任用，实行目标责任制考核；后期由新公司根据发展需要及目标

责任制考核情况提出撤并方案，撤销后的分公司资产由新公司依

法依规进行处理，负责人由新公司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调整或继续

留任意见。负责人由新公司按照管理制度授权一定范围内的人、

财、物管理权。表现优秀的可以在烟台交运范围内进行晋升提拔。

五、保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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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负责整合工作的协调推进，组织协调

资产评估、风险评估、专家论证等工作开展；指导监督烟台交运

与被整合企业协商谈判、协议签署；负责协调办理整合工作涉及

的《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》换发等工作。市国资委负责组织

资产评估审核以及指导监督新公司设立、公司章程制定，治理体

系、治理结构建立完善等工作；协调解决国有出资、整合资金保

障工作。市公安局、交通运输局负责协调办理整合工作涉及的许

可证件、资质等相关证照增发、换发工作。市行政审批局负责整

合工作中新公司注册、被整合企业变更、退出等工作。市总工会、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各相关部门负责指导监督整合工作

中的职工权益保障工作。各相关区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配合全市

整合工作，全面做好被整合企业整合期间的正常经营、职工稳定、

风险防控等各项工作。


